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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建議一致行動人士之間股份轉讓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獲通知，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一日，
服裝控股有限公司（朗姿股份有限公司（「朗姿」）之香港註冊成立全資附屬公司，朗姿為於

中國註冊成立之公司，其A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而申東日先生（「申先生」）與其一致

行動人士申今花女士於其中擁有59.03%權益）與Elite Vessels Limited、Sonic Force Limited、
Prosper Macrocosm Limited及Golden Liberator Limited（統稱「賣方」）訂立買賣協議（「協議」），
據此，賣方同意出售而服裝控股有限公司有條件地同意收購本公司77,437,242股、65,920,454
股、63,442,880股及19,512,434股股份，分別相當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約9.889%、8.418%、

8 . 1 0 2 % 及 2 . 4 9 2 %（「 建 議 轉 讓 」）。 購 買 價 為 每 股 股 份 5 . 2 7 港 元 ， 而 總 購 買 代 價 為

1,192,669,562.70港元。購買價乃基於訂約各方公平協商而釐定。

條件

建議轉讓的代價須於協議的所有完成條件達成後十個營業日內支付。完成條件包括（其中

包括）：

— 朗姿之董事會及股東批准建議轉讓；

— 建議轉讓不會觸發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規則26之強制全面要約；

— 概無政府機關須發出及執行任何指令導致完成不合法或以其他方式禁止或責令實現建

議轉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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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保持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上市地位，且並無收到聯交所或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之任何指示，指其上市地位將被撤銷或以其他方式終止。

完成後一致行動人士之股權結構保持不變

於本公告日期，Elite Vessels Limited、Sonic Force Limited、Prosper Macrocosm Limited及
Golden Liberator Limited各自的 100%實益擁有人分別為張榮明先生（「張先生」）、劉江先生

（「劉先生」）、申先生及龍奇女士（「龍女士」）。彼等亦為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之

一致行動人士協議（「一致行動人士協議」）的訂約方，據此，張先生、劉先生、申先生、龍

女士及其他一致行動人士（「一致行動人士」）同意於建議之本公司董事會及股東決議案投票

時行動一致。於本公告日期，一致行動人士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合共 46.245%（包括劉先

生妻子以及劉先生全資擁有的Blink Milestones Limited所持有的權益）。

於建議轉讓完成後，Elite Vessels Limited、Sonic Force Limited、Prosper Macrocosm Limited及
Golden Liberator Limited將分別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約5.236%、5.088%、0%及0.210%權

益。除該等持股外，Blink Milestones Limited及劉先生妻子進一步實益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之 6.811%權益。申先生控制之服裝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的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之百分比將

由 0%增至約 28.900%。因此，於建議轉讓完成後，一致行動人士於本公司已發行股本中擁

有實益權益的總比例將保持不變。

一般資料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轉讓須待若干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刊發本公告並不以

任何方式表示建議轉讓將會順利完成。因此，股東及有意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聯眾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楊慶

北京，二零一五年四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楊慶先生及伍國樑先生；非執行董事劉江先生、張榮明先生、樊泰

先生及陳弦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葛旋先生、魯眾先生及張頌仁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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